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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立坚 出差在外 陈胜金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晟文化 600892 ST 宝诚、 宝诚股份、
*ST大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井阳 张媛媛

电话 0755-82359089 0755-82359089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 28-1 邮政
综合楼 6楼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 28-1 邮政
综合楼 6楼

电子信箱 dswh@600892.com.cn dswh@600892.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57,881,683.09 580,794,339.89 -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5,371,393.20 267,516,950.55 2.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230,543.07 211,038,685.35 -4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986,527.26 34,973,722.16 -7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9,942.87 32,883,693.89 -8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527,760.97 -6,541,42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4 12.96 减少 1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周镇科 境内自然人 29.95 167,553,120 质押 135,000,000

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8 55,840,000 冻结 55,840,000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6 50,682,752 无 0

许锦光 境内自然人 6.11 34,188,164 质押 34,188,164

陈乐强 境内自然人 3.39 18,993,424 18,993,424 质押 18,993,424

陈少达 境内自然人 2.72 15,194,740 质押 15,194,740

奚静 境内自然人 1.16 6,490,900 未知

高源隆 境内自然人 0.82 4,592,696 未知

江波 境内自然人 0.75 4,199,416 未知

黄永建 境内自然人 0.72 4,010,14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周镇科与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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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金额：1.36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若根据法院判决执行完毕，将对

上市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将以公司实际收到金额及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文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悦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融公司”或“原告”）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粤 03
民初 2760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悦融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就与王小康、王劲茹业绩补偿协议纠纷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立案登记编号为 M10281205602073,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
029）。

2、事实与理由
悦融公司与王小康、王劲茹、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曾用名:康曦影业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曦影业”)于 2016年 6月 3日签订《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康曦影业无锡有限公司及原股东
关于康曦影业无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约定悦融公司以增资 13,000 万元的
方式取得康曦影业 12.2641%股权。 同时， 该协议第七条约定由于康曦影业应由其原经营管理团队相
对独立地继续经营管理，故王小康、王劲茹向悦融公司承诺若康曦影业未达到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年度业绩目标王小康、王劲茹应向悦融公司承担补偿责任。悦融公司于 2016年 6月 14日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成为康曦影业股东，并于 2016年 6月 28日一次性向康曦影业付清 13,000 万元增资价款。
悦融公司与王小康、王劲茹、康曦影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签订《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康曦
影业无锡有限公司及原股东关于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之
补充协议》)，对《增资协议》第七条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进行修改，并延长业绩对赌期限至 2020年。

悦融公司与王小康、王劲茹于 2016年 12月 26日签订《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小康、王
劲茹关于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悦融公司以
17,660.7万元价格收购王小康持有的康曦影业 18.99%股权，以 4,417.5 万元的价格收购王劲茹持有的
康曦影业 4.75%股权，合计以 22,078.2万元的交易总对价收购王小康、王劲茹持有的康曦影业 23.74%
股权，并约定在康曦影业无法完成业绩承诺时由王小康王劲茹向悦融公司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悦融公
司已分次、足额地将前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王小康、王劲茹，并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完成该次股权
变更工商登记。 悦融公司与王小康、王劲茹于 2018年 4 月 25 日签订《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王小康、王劲茹关于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进修改，并延长业绩对赌期限至 2020年。

由于康曦影业 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低于王小康、王劲茹在《增资协议》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承诺的 2016 年度净利润故王小康王劲茹应按前述协议向悦融公司支付
2016年度业绩补偿款及利息合计 14,330,925.49元。 悦融公司、王小康、王劲茹同意在悦融公司向王小
康、王劲茹支付的 2017年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王小康、王劲茹应付悦融公司支付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
金额及利息合计 14,330,925.49元。

由于康曦影业 2017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低于王小康、王劲茹在《增资协议》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承诺的 2017年度净利润，故王小康、王劲茹与悦融公司及康曦影业于 2018
年 4月 25日签订《业绩补偿协议》，将王小康、王劲茹分别持有的康曦影业 3.2646%及 0.8162%股权无
偿转让给悦融公司，作为康曦影业未完成《增资协议》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
补偿;将王小康、王劲茹分别持有的康曦影业 4.2985%及 1.0746%股权无偿转让给悦融公司，作为康曦
影业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017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

由于康曦影业 2018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为 -107,214,066.68 元，低于王小康、王劲茹在《增资协议》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承诺的 2018 年度净利润 10,700 万元，故悦融公
司与王小康、王劲茹及康曦影业于 2019年 4月 25 日就王小康王劲茹向悦融公司作 2018 年度业绩补
偿事宜签订《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确认；王小康、王劲茹应向悦融公司支付
2018年度现金补偿款本金及利息合计为 103,796,956.59元，其中王小康应支付 83,037,565.27 元，王劲
茹应支付 20,759,391.32元；王小康王劲茹应在 2019年 12月 31日前将现金补偿款全部支付至悦融公
司银行账户;每逾期支付一日，王小康、王劲茹应向悦融公司支付应付未付金额的 0.05%作为违约金。
同日， 王小康、 王劲茹各自出具《房屋抵押承诺书》， 分别以王小康拥有所有权的北京市丰台区
********房屋未抵押部分的剩余价值、王劲茹拥有所有权的北京市丰台区 ********房屋未抵押部分
的剩余价值就王小康王劲茹《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应履行的支付义务向
悦融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本人应支付的
现金补偿款、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办理财产转让的手续费、诉讼费、律师费等)。

悦融公司已提前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向王小康、王劲茹发出《关于支付现金补偿款的通知函》，
要求王小康、王劲茹按时、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但王小康王劲茹均未在《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前向悦融公司支付任何业绩补偿款，亦未
按照《房屋抵押承诺书》约定协助悦融公司办理两套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

悦融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向王小康、王劲茹发出《催款函》，要求王小康、王劲茹按《业绩补偿
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悦融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悦融公司再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委托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向王小康、王劲茹发出《律师函》，要求王小康、王劲茹在收到律师函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拖欠的业绩补偿款并按应付未付金额的 0.05%/天所计算的违约金。 但截
至本起诉状出具之日，但王小康、王劲茹仍未按上述《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向悦融公司支付任何业绩补偿款或违约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规定以及上述《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之约定，王小康、王劲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悦融公司有权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之约定要求王小康向悦融公司清偿的业绩补偿款本金 83,037,565.27 元及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按照应付未付金额 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 要求王劲茹向悦
融公司清偿《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款本金 2,075,939,132 元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应
付未付金额 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有权要求王小康协助悦融公司按照《房屋抵
押承诺书》约定办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房屋未抵押部分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有权要求
王劲茹协助悦融公司按照《房屋抵押承诺书》约定办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 房屋未抵押部分
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

被告王小康、王劲茹经法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3、诉讼请求：
（1） 王小康立即向悦融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83,037,565.27 元及违约金 4,816,178.79 元 (以

8,303,756,527 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 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现暂计至
2020年 4月 25日);

（2） 王劲茹立即向悦融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2,075,939,132 元及违约金 1,204,044.70 元 (以
20,759,391.32 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 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现暂计至
2020年 4月 25日)。 以上第 1项、第 2项请求合计为 109,817,180.1元;

（3）王小康协助悦融公司按照《房屋抵押承诺书》约定办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 房屋未抵
押部分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

（4）王劲茹协助悦融公司按照《房屋抵押承诺书》约定办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 房屋未抵
押部分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

（5）王小康、王劲茹向悦融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400,000元。
6.由王小康、王劲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以上第（1）、（2）、（5、（6）项暂计至 2020年 4月 25日合计为 110,617,180.08 元。 庭审中，悦融公司

将上述第 5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王小康、 王劲茹向悦融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800,000
元。

二、案件判决结果
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2020)粤 03民初 2760号《民事判决书》，本案的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王小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悦融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83,037,565.27 元和

违约金(以 83,037,565.27元为基数，按照每日 0.05%自 2020年 1月 1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2、被告王劲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悦融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20,759,391.32 元和

违约金(以 20,759,391.32元为基数，按照每日 0.05%自 2020年 1月 1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3、被告王小康、王劲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悦融公司赔偿律师代理费 80万元。
4、驳回原告悦融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594,885.90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王小康、王劲茹负担。 上述费用原告

悦融公司均已预交，由法院予以退回。 被告王小康、王劲茹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
上述费用共计 599,885.90元。 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最终诉讼及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现因王小康、王劲茹无履约能力，以

上判决结果中业绩补偿款及违约金等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最
终影响金额将以公司实际收到金额及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民初 2760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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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 28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730,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12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金红萍女士主持。 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董事徐珽先生、独立董事杨克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彭家辉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顾海清先生、贾凯先生、沈荣先生列席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候选人：陶峰华 107,726,997 99.9970 是

1.02 候选人：徐珽 107,726,997 99.9970 是

1.03 候选人：袁秀峰 107,726,997 99.9970 是

1.04 候选人：王文艺 107,726,997 99.9970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候选人：杨克泉 107,726,997 99.9970 是

2.02 候选人：戎一昊 107,726,997 99.9970 是

2.03 候选人：蒋毅刚 107,726,997 99.9970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候选人：康胜明 107,726,997 99.9970 是

3.02 候选人：朱丹 107,726,997 99.9970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候选人：陶峰华 125,501 97.5143

1.02 候选人：徐珽 125,501 97.5143

1.03 候选人：袁秀峰 125,501 97.5143

1.04 候选人：王文艺 125,501 97.5143

2.01 候选人：杨克泉 125,501 97.5143

2.02 候选人：戎一昊 125,501 97.5143

2.03 候选人：蒋毅刚 125,501 97.514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表决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所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均当

选。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赵世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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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6日，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通过电子邮件、现场送达等方式送
达所有参会人员。 会议由陶峰华先生主持，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
董事 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选举陶峰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选举袁秀峰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战略委员会委员：陶峰华、袁秀峰、王文艺、杨克泉、蒋毅刚
主任委员：陶峰华
审计委员会委员：杨克泉、陶峰华、戎一昊
主任委员：杨克泉
提名委员会委员：戎一昊、陶峰华、蒋毅刚
主任委员：戎一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蒋毅刚、王文艺、杨克泉
主任委员：蒋毅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陶峰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袁秀峰先生、徐珽先生、王文艺先生、顾海清先生、贾凯先生、彭家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沈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彭家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彭家辉先生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王堰川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附：各候选人简历
陶峰华先生：1973年 7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研

究生学历。 历任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销售
工程师；法兰泰克起重机械（苏州）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上海志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袁秀峰先生：1965年 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
任南京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设计师；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设计
师；南京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总工；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师、制造
许可评审员；法兰泰克起重机械（苏州）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徐珽先生：1975 年 12 月出生， 汉族，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
SMBA，研究生学历。 历任光华科隆集团市场技术部和销售部地区销售经理；香港海翔有限公司高级销
售工程师；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工程师、华东区销售经理、中国区销售总经理；诺
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文艺先生：1980年 12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武汉港迪电

气有限公司工程师；无锡工力工程机械厂电气工程师；2009 年 4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服务事业部总
经理。

杨克泉先生：1967年 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 2004 年 7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任副教授；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国辰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总监；2013年 5月至今担任北京凯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经理、执
行董事；2015年 6月至今，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任副教授。 2004年至今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理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任浙江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海典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戎一昊先生：1984年 3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历任
上海市委政法委副科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部区域主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股票资本市
场部副总裁；2017年至今任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
任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古城香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宽创国际文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蒋毅刚先生：1959年 2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1
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1994 年起专职从事律师工作。 现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法律业务，兼任鹏华基?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顾海清先生：1976年 3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江阴凯澄起重
机械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师；江阴鼎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师；上海法兰泰克起重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法兰泰克起重机械（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诺威起重设备（苏
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凯先生：1979年 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上海起重运输
机械厂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师；上海法兰泰克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销售经理；法兰泰克
起重机械（苏州）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沈荣先生：1976 年 6 月出生， 汉族，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武汉大学会计专业硕士
（MPACC），高级会计师，AAIA全权会员（国际会计师），IMA（CMA认证，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会员，中
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财政部首届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高端人才，苏州大学商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校外导师。 历任亨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助理会计、内审主管；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财务负责人、亨通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现任公司
财务总监。

彭家辉先生：1978年 10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武汉讯业有限
责任公司市场部专员；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专员；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职工代表董事；深圳天成盈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犇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堰川先生：1989年 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河南众
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2016年 10月加入公司，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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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6日，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

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通过电子邮件、现场送达等方
式送达所有参会人员。 会议由康胜明先生主持，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康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康胜明先生：1972年 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苏州联

泰染织有限公司、苏州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总务主管、监事会主席。

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44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涉案的本金：12,159.46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坏账准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于近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2021闽 0203民初 10495号《传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及子
公司近 12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诉
讼涉及金额合计 12,159.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8.8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
类型 涉案本金（元） 案件进展

1 烟台市金奥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 烟台天宏厦工机械销售修理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13,000.00 终审裁定

2 济南市历城区隆盛农机
经营部、闫祥

杨光明、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00,000.00 再审裁定

3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合同纠

纷 6,963,609.83 终结执行

4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都昌县厦工机械销售服务中心 不正当竞争

纠纷 80,000.00 一审受理

5
潍坊鼎盛厦工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
第三人：济南厦工机械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李海涛 买卖合同纠
纷 360,000.00 一审判决

6 泉州市新辉大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厦门市三德洲机械有限公司、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纠
纷 157,000.00 二审判决

7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现代厦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不正当竞争

纠纷 300,000.00 一审受理

8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厦门恒源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 150,621.94 一审判决

9 临沂海雅特贸易有限公
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309,373.00 裁定

1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
翼川实业总公司 合同纠纷 31,553,194.27 裁定

1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擎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
磊、卜英翠、朱龙、程海建、阚家
梅、杨驰、庄继萍、刘超

买卖合同纠
纷 770,590.09 执行立案

1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市荣辉厦工机械有限公司 不正当竞争

纠纷 200,000.00 一审受理

13 上海磊友成套机械设备
有限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827,567.60 二审审理

14 烟台市金奥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烟台天宏厦工机械销售修理有限
公司、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
司、厦工（焦作）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纠
纷 1,007,000.00 撤诉

15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沈阳阳升厦工机械有限公司、于
欣泉、段占鹤、王微

买卖合同纠
纷 3,985,909.97 立案

16 西安厦工机械设备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25,000.00 受理执行

17 西安厦工机械设备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晟厦恒辉商贸有限公司、张
小华

买卖合同纠
纷 968,000.00 一审判决

18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陕西荣辉厦工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李俊龙、粘淑芬、陈灿文、仲瑾

买卖合同纠
纷 305,000.00 一审审理

19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绣锦实业有限公司、王丙刚、
宗福平、赵龙、李辉

买卖合同纠
纷 2,330,000.00 执行立案

2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大地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物权纠

纷 20,095,700.00 执行立案

21 西安厦工机械设备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宏维商贸有限公司、王斌、
任守东

买卖合同纠
纷 255,000.00 立案

22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新沂瑞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20,000.00 撤诉

23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山东富志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10,000.00 撤诉

24 崋鑫亨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788,002.75 二审审理

25 再审申请人：厦门厦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 临沂旺力工程机械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 2,053,705.45 再审

26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营口名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赵
良吉、张俏

买卖合同纠
纷 773,177.00 撤诉

27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太原宋成工程机械公司、赵玉成、
许丽萍、赵岩

买卖合同纠
纷 5,456,321.64 一审

28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泰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魏
前程、尹玉涵、尹鹏、张大力、刘计
云、沈素芳、季雅为、李莉、沈兰

买卖合同纠
纷 4,752,075.90 立案

29 杭州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冯志辉 买卖合同纠

纷 175,000.00 二审裁定

3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奥博工程机械设备销售
有限公司、刘建伟、石贺伟、王亚
军

买卖合同纠
纷 845,164.39 立案

3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铜陵世宇林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汪展、陈林

买卖合同纠
纷 4,419,556.79 反诉

32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山东富志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10,000.00 撤诉

33 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日照振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孙
右文、孙右元、赵昕、张金志、日照
雷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440,000.00 一审

34 杭州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淳安建来建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400.00 立案

35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赤峰盛冠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520,000.00 执行立案

36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耿玉胜、李巧林、颜庚云、王惠

买卖合同纠
纷 538,474.07 执行立案

37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甘肃安达商贸有限公司、 永登锦
绣玫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王
斌、罗省红

买卖合同纠
纷 723,337.19 立案

38 临沂旺力工程机械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润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转移合
同纠纷 334,097.17 裁定

39 厦门晋晟进出口有限公
司

漳州天南实业有限公司、郭志鹏
第三人：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616,400.00 一审

40 王志明
厦门建发拍卖行有限公司
第三人：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拍卖合同纠
纷 792,336.00 一审

41 长沙厦工机械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祝业、何娥英、何小峰 买卖合同纠

纷 166,000.00 一审判决

4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及前手方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
司、 山西杰力博机械设备等各相
关方

票据追索权
纠纷 2,000,000.00 审理

43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及前手方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
司、 山西杰力博机械设备等各相
关方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400,000.00 执行 / 已结

案

44 厦门市思明区洪文社区
居民委员会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100,000.00 一审受理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 河北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工程”） 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 因拖欠货款

31,553,194.27元，且河北翼川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翼川实业”）对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5月 25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8年 5月 25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
案。 2018年 12月 10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出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2 民初 479
号《民事判决书》。 河北工程因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2 民初 479 号《民事判决书》，向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3月 21日正式受理该案件。2019年 6月
23日，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 3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件发回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 2019年 8月 26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 02民初 643 号《民事调解
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7月 20日、2019年 1月 3日、2019年 3月 28日、2019年 6月 25日及
2019年 8月 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 2018-050”“临 2019-001”“临 2019-018”“临 2019-054”及“临 2019-079”号公
告。

2021年 4月 15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 02民初 6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1、继续查封翼川实业名下位于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和平西路 88 号的房产，查封期限三年；2、继续
查封河北工程持有的河北路川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河北工程持有的河北巍山机械贸易有限
公司 100%股权，查封期限三年。

2、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物流”）自 2018 年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提供仓储保管服务，厦工国贸于 2018 年底盘点存货发现存于港
务物流仓库的进口啤酒数量存在较大盘亏，经与港务物流多次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未能协商一致，故厦
工国贸于 2019 年 7 月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裁令港务物流赔偿厦工国贸损失
8,941,472.15元等。 2021年 1月 5日，公司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 20190626号《裁决书》。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8月 13日及 2021年 1月 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74”及“临 2021-006”号公告。

2021年 3 月 8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1）闽 02 执 173 号《受理执行案件
通知书》《执行案件告知书》《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冻结、划拨被
执行人港务物流所有的款项人民币 724 万元，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相应的等值财产。
2021年 3月 19日，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1）闽 02执 17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终结本院（2021）闽 02执 173号案件的执行。

3、太原市宋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宋成”）系公司经销商，因无正当理由长期拖欠
公司货款，公司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太原宋成支付所欠货款 5,456,321.64 元及相
关资金占用费等。 2021 年 4 月 21 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受理案件通知书号为
（2021）闽 0211民初 2416号。 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4、烟台市金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金奥”）于 2020 年 9 月与烟台天宏厦工机械销

售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天宏”）签订买卖合同，因产品责任纠纷问题于 2020 年 12 月将烟台
天宏、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厦工”）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厦
门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焦作”）一并告至海阳市人民法院，要求烟台天宏、济南厦工和
厦工焦作向其赔偿损失和鉴定费 1,00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 2021年 1月 20日，济南厦工和厦工焦
作收到海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鲁 0687民初 212号《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2
月 2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 2021-013”号公告。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收到海阳市人民法院（2021）鲁 0687民初 212号《民事裁定书》。法院经审
查认为该案非产品责任纠纷，而是买卖合同纠纷。烟台金奥撤回对济南厦工、厦工焦作的起诉。同时裁
定如下：解除对济南厦工所有的车辆，代码为 CXG00958CK0N00385 的装载机查封，案件申请费 100
元由烟台金奥负担。

5、沈阳阳升厦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阳升”）系公司经销商，因无正当理由多次拖欠公
司货款，被公司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公司要求沈阳阳升支付所欠货款 3,982,909.97 元及样机
占用费 3,000元等。 2021年 5月 11日，公司收到（2021）闽 0211民初 2589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厦门
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件。

6、河南绣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绣锦”）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拖欠公司货款，公司于
2018年提起诉讼并已获得胜诉判决。 除前述诉讼之外，河南绣锦于 2018年 5月至 7 月出售厦工股份
四台样机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向公司支付此货款，公司遂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河南绣锦向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2,330,000 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于 2020年 5月 27日正式受理该案，受理案件通知书号为（2020）闽 0203 民初 10260 号。 2020 年
11月 30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 0203民初 10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河南绣
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工股份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2020年 6月 18日及 2020年 12月 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121”“临 2020-046”及“临 2020-072”号公告。

因河南绣锦未按已判决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职责， 公司遂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其强
制执行。2021年 5月 26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03执 9369号《受理执行案件
通知书》及《执行告知书》。

7、湖南省三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三惠”）为公司经销产品期间，因拖欠公司货款
未及时支付，公司遂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湖南三惠支付拖欠货款等。 该案经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出具（2016）闽 02 民初 845 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约定，由湖南大地通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地通”）为湖南三惠提供抵押物。 因湖南三惠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
还款义务，湖南大地也未履行相应担保义务，公司向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并于
2020年 8月 4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0）湘 0121 民特 142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0）湘 0121 民特 14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拍
卖、变卖湖南大地的房产，并将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20,095,700.00 元范围内优先偿还厦工股份
对债务人湖南三惠享有的债权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8月 10日及 2020年 10月 2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20-055”及“临 2020-062”号公告。

2021年 3月 24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21）湘 0502执 140 号《申报债权通
知》，通知公司作为抵押人及时提出债权申报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0）湘 0121 民特 142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一、维持本院（2020）湘 0121 民特 142 号民事裁定书；二、驳回异议湖南大地通的异议
申请。

上述裁定生效后，因湖南大地未按已生效裁定文书履行担保义务，公司遂向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
院申请对其强制执行。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1）湘 0121 执 3050 号
《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及《执行风险告知书》。

8、崋鑫亨贸易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rose Trading CO.,Limited，以下简称“崋鑫亨”）与厦门厦工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所发生的交易均是厦工国贸接受第三方的委托，代为向崋鑫
亨公司进口相关货物所产生的买卖交易。 厦工国贸与崋鑫亨发生的交易，均按双方合同约定价款支付
完毕，但崋鑫亨以部分提单（合计金额 891,723.63欧元）未收到款项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厦工国贸于 2020年 4月 7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2 民初 587-2 号财产保全告
知书，于 2020年 4月 9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2民初 587号《民事判决书》。 厦工国贸
于 2020年 4月 21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 6月 5日，厦工国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2020）闽民终 1047号《传票》和《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2020年 5月 26日及 2020年 6月 1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74”“临 2020-041”及“临 2020-046”号公告。

2021年 6月 18日，厦工国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闽民终 1047号《传票》。
9、临沂旺力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旺力”）为厦工股份的机械设备临沂代理

商，代理过程中因多方原因造成无法催讨机械购买方款项，故临沂旺力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
公司。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出具（2019）鲁 1312民初 3424号《民事判决书》。因公司不服
该判决，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 7月 13日，公司收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2020）鲁 13民终 1419号《民事判决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3 月 4 日及 2020 年 7 月 1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临 2020-016”及“临 2020-050”号公告。

因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13 民终 1419 号民事判决，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2021 年 6 月 19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申 479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10、安徽泰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泰斗”）系公司经销商，因无正当理由拖欠公司货
款 4,752,075.9元，被公司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公司要求安徽泰斗支付所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
等。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11 民初 1477 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正式立案受理上述案件。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11 民初 2417 号《传票》,该案件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11、铜陵市世宇林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陵世宇林”）系公司经销商，因未及时支付
货款，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号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铜陵世宇林支付所欠货款
4,419,556.79元及相关资金占用费等。 但铜陵世宇林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公司补
偿铜陵世宇林经销网点建设支出、税款损失、产品以新换旧补贴及市场推广费用共 858,965 元。 2021
年 7月 5日，公司收到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1）闽 0211 民初 2415 号《传票》，该案件目前正在审
理。

12、日照振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振业”）与济南厦工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济南厦工”）分别于 2020年 12月 11日和 2021 年 5 月 24 日签订装载机买卖合同。 因日照振业公司
尚欠余款 2,440,000元未付，后经我司多次催要未果，我司遂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日照振业偿付所欠货款，并支付相关违约金、诉讼费和律师费。 2021年 7月 13日，济南厦工收到济南
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1）鲁 0104民初 5769号《传票》。 该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13、厦门晋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晋晟”）与厦工国贸签订协议，约定厦工国贸协助厦
门晋晟共同寻找金属硅等供应渠道，另约定厦门晋晟对供应商资信及履行合同负全部责任，厦工国贸
于 2017 年 1 月开始代理厦门晋晟与漳州天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天南”）金属硅等买卖业
务。 漳州天南因环保问题于 2017年 3月就无法正常生产，导致其无法交货，经对账，漳州天南未交付
厦门晋晟金属硅 1202吨（签订金额 2,616,400.00元），故厦门晋晟于 2021年 7月向漳州市南靖县人民
法院起诉， 请求判决解除厦工国贸与漳州天南订立的买卖合同以及判决漳州天南返还所欠货款及相
关资金占用费等。 2021 年 7 月 21 日，厦工国贸收到南靖县人民法院（2021）闽 0627 民初 1714 号《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审判庭人员通知书》，该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14、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和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
公司等开出 22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经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承兑，金额总共为 1255 万元。 涉
案票据开出后经其他被告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司、 太原神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山西杰力博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等相继连续背书后陆续流转至公司， 而因出票人与承兑人拒绝对到期后案涉票据履行付
款义务，故公司向法院提请诉讼，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其他相关前手方进行追索。2020年 6月 5日至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收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案件中票据号码为 1308****3118、
1308****3395、1308****3921、1308****3266、1308****7507、1308****4306、1308****4071、
1308****7970、1302****0939、1308****7148、1308****2514、1308****4422、1308****7855、
1308****3905、1308****7130、1308****5513、1308****5505、1308****8010、1308****9528 等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的《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5月 9日、2020年 6月 18日、2020年 7月 14
日、2020年 7 月 21 日及 2020 年 12 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39”“临 2020-046”“临 2020-050”“临 2020-
051”及“临 2020-075”号公告。

近期，公司收到上述票据诉讼进展情况，仍处于审理阶段的票据共 2 张，案号分别为(2019)宁 01
民初 1144 号及（2019）宁 01 民初 1155 号，涉及金额合计为 200 万元；处于执行或已结案阶段的票据
共 18 张， 案号分别为（2021） 宁 01 执 1316 号、（2021） 宁 01 执 1538 号、（2021） 宁 01 执 1540 号、
（2021）宁 01 执 1317 号、（2021）宁 01 执 1323 号、（2021）宁 01 执 1318 号、（2021）宁 01 执 1319 号、
（2021）宁 01 执 1328 号、（2021）宁 01 执 1331 号、（2021）宁 01 执 1326 号、（2021）宁 01 执 1537 号、
（2021）宁 01 执 1324 号、（2021）宁 01 执 1322 号、（2021）宁 01 执 1333 号、（2021）宁 01 执 1336 号、
（2021）宁 01 执 1320 号、（2021）宁 01 执 1339 号及（2021）宁 01 执 1315 号，涉及金额合计为 1040 万
元。

15、厦门市思明区洪文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洪文社区居委会”）于 1993 年 4 月 9 日与我司
签订关于洪文社区所辖土地租赁及合作事宜的《协议书》，约定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我司作为开发厦
门市厦工机械配件厂的场地。 2017年，我司以厦门市厦工机械配件厂名义与蔡国贵签订《厦工机械配
件厂办公楼、厂房、空地转让协议书》。 洪文社区居委会以《协议书》中“双方不再合作”的条件已经成
就，要求我司应按《协议书》约定“五五分成”比例对前述土地上的不动产（包括厂房、办公楼、仓库、围
墙等）转让价款进行分配。 因双方协商沟通无果，洪文社区居委会遂将我司诉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
院。 要求我司支付不动产转让款 910万元及相关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同时要求第三人蔡国贵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2021年 7月 30日，我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案号为（2021）闽 0203民初 15380号。 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

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共约 2207.95万元。 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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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灌口南路 668号之八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7,610,0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52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谷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副董事长王功尤先生因公务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610,0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
的议案》

72,820,8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臻臻、邢志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7 日


